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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海事局关于公布轻微海事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首违可不罚”

清单的通告

为深入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有效落实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罚款事项的决定》（国发〔2022〕

15 号）精神，持续深化海事“放管服”改革，优化长江航运营

商环境，大力推行包容审慎监管，现公布《长江海事局轻微海

事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长江海事局轻微海事违法行为

“首违可不罚”清单》，并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轻微海事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是指在长江海事局辖

区内，船舶或船员发生《长江海事局轻微海事违法行为“不予

处罚”清单》中所列违法行为，情节轻微并能及时改正，没有

造成危害后果的，海事管理机构不予实施行政处罚。

二、轻微海事违法行为“首违可不罚”，是指自本通告公布

后，在长江海事局辖区内，船舶或船员首次发生《长江海事局

轻微海事违法行为“首违可不罚”清单》中所列违法行为，造

成的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海事管理机构可以不予实施

行政处罚。

三、符合轻微海事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或“首违可不罚”

清单适用情形的，当事人应当提交违法行为改正证据及防止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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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发生的整改措施或承诺；整改措施或承诺当场提交确有困难

的，可用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递交。

四、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应全面落实安全与防污染主体责

任，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持续加强内部教育与培训，

不断提升船员遵章守法意识和专业操作技能，有效防止海事违

法行为的发生，切实防范安全与污染事故风险。

五、本通告自 2023 年 3 月 5 日起施行，有效期 2 年，《长

江海事局关于公布轻微海事违法行为“不予处罚”“首违可不罚”

清单的通告》（2021 年 8 号）和《长江海事局关于新增 4 项轻微

海事违法行为“首违可不罚”适用事项的通告》（2022 年 2 号）

同时废止。

附件：1.长江海事局轻微海事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

2.长江海事局轻微海事违法行为“首违可不罚”清

单

长江海事局

2023年3月2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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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长江海事局轻微海事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

序号 具体违法行为 适用情形
1 船舶未按照规定悬挂国旗 中国籍船舶国旗悬挂位置不准确或者破损，经提醒后及时纠正的。

2 船舶在紧迫局面时触碰航标
船舶为应对紧迫局面（非本船造成）触碰航标，并已及时向主管机关
报告的。

3
船员在船工作期间未携带规定的有效
证件

4
船舶未携带《船舶现场监督报告》《船
旗国监督检查报告》《港口国监督检查
报告》

5 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未随船

6
船长未保证船舶和船员携带符合法定
要求的证书

7
船舶在港从事污染物交付、接收作业，
未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

仅限于船舶已按照规定如实规范地录入“长江干线船舶水污染物联合
监管与服务信息系统（船 E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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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长江海事局轻微海事违法行为“首违可不罚”清单
序号 具体违法行为 适用情形

1
船舶锚泊期间值班人员未按规定守听甚高频
（VHF）电话

客船、危险品船舶除外。

2 船舶停泊未按照规定显示信号 客船、危险品船舶除外。

3
在内河通航水域进行气象观测、测量、地质调
查、大面积清除水面垃圾和可能影响内河通航
水域交通安全的其他作业，不按照规定备案

经海事管理机构指出后立即纠正，且未造成事故、险情或水域污
染。

4
船舶未按照规定锚泊或者在其他水域临时锚泊
未及时报告

客船、危险品船舶除外，且锚泊地点为非横驶区、航行警戒区、
桥区、港区、坝区、单向控制河段及狭窄、弯曲航道等重点水域。

5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发生故障未及时向海事管理
机构报告

经调查，故意造成设备故障以逃避海事监管的除外。

6 未如实填写或者记载有关船舶法定文书 仅限于航行日志和轮机日志。

7
船员服务簿记载的事项发生变更，船员未办理
变更手续

8
船长未在船员服务簿内及时、如实记载船员服
务资历

9
船舶在港从事燃料供受、修造、打捞、污染清
除作业活动，未按照规定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

经海事管理机构指出后立即纠正，且未造成事故或险情。

10 船舶未按规定随船保存自查记录
客船、危险品船舶除外，且仅限于未随船携带 1个月前的开航前
自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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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船舶停泊未按照规定留足值班人员
非客船、危险品船舶的值班船员因突发疾病或者其他特殊原因，
经船长及船公司批准后离船，且船舶已安排人员消除隐患，未造
成事故及险情的。

12 未按规定报告船位、船舶动态 船舶未在船位核对点报告的。

13 未按照规定的航路或者航行规则航行 船舶临时错走航路并及时调整，未造成事故及险情。

14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未保持正常工作状态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由于设备本身故障或者基站信号故障等原因，
导致在其他设备中无法正常显示或显示信息与录入静态信息不
一致。

15
不按照规定在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设备中输入准
确信息

船员不按照规定在船舶自动识别设备中输入准确信息（不包括中
文船名、MMSI 码、天线位置、船舶尺度、危险货物信息等信息），
不影响航行安全的。

16 未将船舶识别号在船体上永久标记或者粘贴
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识别号管理规定》将船舶识别号在
船体上永久标记或者粘贴，随船携带的《船舶国籍证书》《船舶
检验证书》上均记载同一有效船舶识别号的。

17 船舶使用不符合标准或者要求的船舶用燃油
经执法人员抽样检查确定燃油硫含量超标，但船舶能够出具合法
加油机构的加油凭证，没有主观违法故意的。

18 船舶触碰航标不报告 未影响航标效能且未造成一般及以上等级水上交通事故。

19
过闸船舶未按规定向通航建筑物运行单位如实
提供过闸信息

过闸船舶属于普通货物运输船舶，未夹带、谎报、匿报危险货物，
且未造成水路交通拥堵、影响通航秩序等危害后果。

20
在航道内设置渔具或者水产养殖设施或在内河
通航水域的航道内养殖、种植植物、水生物或
者设置永久性固定设施

未引发水上交通拥堵、造成交通事故等危害后果。

21 船舶未按国家有关规定使用岸电
经责令改正，船舶及时按规定使用岸电设施或在规定期限内维修
受电设施出现的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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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船舶未按规定开展自查
《船舶开航前安全自查清单》填写不规范或者船长未签字，但有
证据证明已开展过自查。

23 船舶未正常使用生活污水设备
船舶生活污水直排管路阀门已经海事部门铅封且铅封完整有效，
但由于阀门锈蚀导致管路轻微渗漏。

24
船舶进出内河港口，未按规定向海事管理机构
报告进出港信息

海事部门检查前已经报告，但未满足《船舶安全监督规则》规定
的报告时间要求的，或者报告码头名称不规范（不影响正常理解
的）。

25
船舶进行涉及污染物排放的作业，未在相应的
记录簿上如实记载

未如实记载但能够提供材料表明污染物排放有合法接收去向的，
且经调查核实当事船舶存在隐瞒排放污染事实的除外。

26 船舶 VHF 通信非法占用应急或专用频道 船员利用 VHF 应急或专用频道聊天，经提醒后立即纠正的。

27 船舶未配置相应的防污染设备和器材
船舶虽已配备垃圾收集容器，但数量不满足船舶检验证书配备要
求，经海事管理机构指出后及时纠正的。

28 在航标周围抛锚、拖锚、捕鱼或者养殖水生物 经海事管理机构指出后立即纠正，且未造成事故或险情。

29 遮挡船名、船籍港、载重线
非因人为故意造成船舶船名、船籍港或载重线被衣物等物件遮
挡，经提醒后立即纠正的。

30 检修影响船舶适航性能设备，不按照规定备案 经海事管理机构指出后立即纠正，且未造成事故或险情。

31
在非锚地、非停泊区进行编、解队作业，不按
照规定备案

经海事管理机构指出后立即纠正，且未造成事故或险情。

32 船舶悬挂彩灯，不按照规定备案 经海事管理机构指出后立即纠正，且未造成事故或险情。
33 船舶烧焊或者明火作业，不按照规定备案 危险品船除外，且未造成事故或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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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海事局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2日印发


